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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創新研發體系之深層因素探討與政策建議 – 

以DRAM與面板產業發展為例 

  計畫主持人：林敏聰 

  協同主持人：林惠玲、林明仁 

    
    本研究第一期（執行時間 2013-07-09 至 2013-12-31）在針對臺灣顯示器產業在國際

脈絡下的技術發展路徑進行探討之後，確實發現若干深層結構性問題。本期計畫將探索

焦點擴展至積體電路（特別是 DRAM）產業，以確立國內顯示器產業的制度性特徵不是

單一現象而是系統性問題。本研究依據第一期研究成果建立下列系統性假設： 
(1) 為求短期速成的目標，1970 年代以來臺灣科技與產業體系偏好選擇國際已成熟的技

術與產品進行嫁接移轉，缺乏建立自主研發能力與推出創新產品的決心，以致普遍

缺乏深厚的技術根基。 
(2) 臺灣官方雖然於 1974 年宣示「積體電路與顯示器為各種設備共同具有之組件，為發

展我國電子工業，自當以從製造積體電路及顯示器二者著手」，但顯然將重心放在積

體電路而忽略顯示器，主要原因除資源有限之外，係因為當時積體電路尚有國外廠

商願意技轉臺灣，而顯示器則徹底缺乏管道，使得顯示器技術在臺灣的發展至少延

滯 20 年。 
(3) 在積體電路最初發展階段（1974-87），負責從國外引進技術、建立示範工廠、然後

衍生企業的單位為工研院。在 DRAM 發展階段（1989-），國外廠商直接與國內廠商

建立研發與生產聯盟，但工研院「次微米計劃」仍扮演重要角色。至面板發展階段

（1998-），民間企業繞過工研院直接引進國外技術。這些高科技產業的共同特徵是

利用國家所提供的科學園區優惠（土地、廠房、水電、服務等）、政策優惠（減稅與

融資等）與所培育的科技人才（替代役、在職培訓、轉換訓練等），這些歧視性政策

造成臺灣產業結構畸形發展，其正當性基礎應在於研發創新的外部性效益，但是臺

灣高科技產業對於研發創新投入的不足顯然無法合理化政策性歧視。 
(4) 國家鼓勵高科技產業發展的優惠措施與融資保證，變相地成為廠商的主要利潤來

源，以致貧弱化其他經濟社會部門。以 DRAM 及面板產業來說，其國際競爭的特性

需要具有一定的規模與市占率，否則不易獲利；且必須不斷將獲利投入研發與擴產，

否則一旦技術落後便進入低毛利、低研發與無力擴產的惡性循環。但是國家在鼓勵

民間投資這些產業時，採取「通通有獎」的准入模式（或是即便考慮到，政府官僚

可能因為缺乏整合各界利益的能力而傾向採取普遍准入的政策），造成臺廠規模難以

與國外大廠競爭的現象。 
(5) 過去造成畸型產業結構的「促進產業升級條例」雖然已從 2010 年起被「產業創新條

例」所取代，而後者強調鼓勵企業投入研發創新，但實際上可能繼續以開小門的方

式，縱容廠商以購買國外先進技術與設備來取代自主創新研發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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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研究計畫深入探討臺灣發展 DRAM 與面板產業的歷程與機制，以檢證上述研究

假設是否成立，作為相關政策建議的基礎。 
 
 

一、 計畫緣起(動機、背景) 
    本計畫於第一期（2013-07-09 至 2013-12-31）實施期間主要研究問題可分成四個面

向：一是臺灣建立顯示器產業的歷史過程，二是國家創新體系於當中的角色，三是廠商

本身針對下一世代 OLED 技術的研發策略，四是國際顯示器產業的競爭態勢。研究成果

發現，顯示器產業的潛在商機雖然於 1970 年代初期就已被臺灣官方所注意，但是遲至

20 年後工研院才發動大規模研究計畫，當時該計畫在與民間業者可能產生利益衝突的情

況下，無法循先前發展積體電路的模式順利開展，進一步延滯相關技術與產業發展。1990
年代臺灣組裝筆記型電腦對大型 TFT-LCD 面板的龐大需求，悉數從日本與南韓進口。

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為歷史轉折點，原因是當時南韓廠商採取大幅削價競爭而日本廠商

不願意與之進行產能競賽，在此局面之下日廠開始陸續對臺廠進行技術移轉，臺灣方有

能力生產大型 TFT-LCD 面板。加上政策鼓勵、資金充沛、人才挖角、市場需求等其他

條件，臺灣頓時成立了七八間面板廠商（後經整併為二大二小），爆發出驚人產能。但

是在此「技術嫁接、快速量產」模式的背後，除須付出鉅額專利授權費用之外，生產所

需的上游材料與生產設備仍掌握在日商手裡。在此依賴結構下，臺廠的突破點在於能否

建立下世代技術 OLED 的自主研發與量產能力，但是臺廠陸續在 2006 年前後終止該項

技術研發，隔年南韓三星取得量產技術突破進而壟斷全球市場。臺廠在技術落後的情況

下，即將面臨中國官方大力扶植的中國製面板產能大爆發，陷入危機重重的處境。 
    更重要的是，臺灣面板產業的處境其實反映了臺灣整體產業的困境，直指臺灣的科

技創新研發體系的深層結構性問題，本研究認為唯有透析深層結構性問題，方能提出有

效的科技與產業政策。 
 
 
二、 計畫內容 
    本計畫第一期執行時間約半年（2013-07-09 至 2013-12-31），已針對顯示器產業發

展與 OLED 技術研發策略進行基礎研究與深入訪談分析，並且密集舉行內部工作會議以

及邀請並諮詢各界學者專家共同參與，建立共識與研究假設。第二期實施時間預計為一

年（2014-01-01 至 2014-12-31），將根據前期研究所建立的研究假設進行深入探討與檢

證（研究假設請參見上述研究計畫），作為建立論述與政策建議的基礎。第二期下半年

的工作重點將集中在政策建議書的擬撰，並以擴大召開研討會與記者會的方式捲動社會

參與，以落實本研究積極參與公共政策的意涵與目的。 
 
 

三、 研究方法 
    本研究採取既有理論與文獻探討、產業研究、深入訪談、密集內部工作會議、與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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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召開研討會邀集各方意見等方式進行。 
 

四、 預期效益 
（1）建立相關議題研究之網絡平臺 
（2）提供相關公共政策之改革建議 
（3）擴大公民參與，協助建立社會共識 

 （4）深化國內外相關之學術研究 


